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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破解粮食安全问题，必须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构建更高层次的粮食供应与安全保

障体系。基于全国 2 225 家稻米企业的监测数据，对当前我国稻米产业化特征进行分析，发现存在如

下问题：科技研发投入低；“智慧农业”管理方式有待普及；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率低；规模化大型稻

米生产企业较少；国有及控股稻米企业品牌建设与研发投入不足。为促进我国稻米产业化、筑牢我国

粮食安全根基，应加大农业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创新财政资金支持模式，注重研发成果的推广应用；

引导稻米企业运用数字农业新技术，鼓励稻米企业入园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全面落实粮食安全责任，

充分发挥价格机制作用，支持稻米企业精深加工和再生产；培育打造大型稻米企业，着力发挥规模经

济效益与示范效应；提升国有稻米企业经营活力，加强品牌建设，加大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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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
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经过长期努力，我
国从 20世纪 50年代初的农业生产力低下、粮食
供给紧张，到 2021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 13 657
亿斤，连续 7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但也要
清楚地看到，我国粮食供给仍存在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凸显；另一方面，粮食
铺张浪费的现象依旧严重［1］。此外，国际粮食供
应链不稳定性问题依然存在［2-3］。根据海关总署
公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粮食累计进口 3 200亿
斤，相当于我国粮食总产量的 24%，进口粮食总
量较 2020年同期增长 18.1%，进口粮食总量创历
史新高。面对形势严峻的粮食安全问题，必须要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构建更高层次的保障
粮食供应与安全体系［4］。稻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粮食作物之一，也是我国主要食用口粮，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但我国稻米产业化因为加工产业链
条短、产品结构单一和价格长期倒挂等问题而发
展缓慢。 确保我国稻米企业的稳定生产和稻米
产品的充分供应，必须深入研究稻米产业化问
题，从促进产业发展的角度，确保我国口粮绝对
安全。

目前，一些学者就我国粮食安全状况、面临
的挑战和发展战略等问题进行了论述［5-8］。然而，
已有研究采用的多是全国层面的统计数据，主要
从粮食产量、耕种面积、消费情况等角度进行论
述，具体讨论我国稻米产业化发展情况的文献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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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时间过于久远的问题。本文基于全国 2 225
家稻米企业的监测数据，通过大量翔实的企业微
观层面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将横向
地区维度与纵向企业层级维度的特征变量综合
考虑，系统分析我国稻米产业化的基本特征，深
入剖析我国稻米产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而
提出促进我国稻米产业化发展的优化策略。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本文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的 2 225 家稻米企业的监测数据进行了
分析，该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
司。监测数据的抽样情况如下：监测数据涵盖了
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整体发展情况，包
括了省级、市级和县（区）级层面认定的企业主
体，共计59 384家，其中，稻谷加工产业化龙头企
业 2 225家；稻米加工产业化龙头企业样本覆盖
了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355 个地级行政区。
因此，本文所采用的监测样本具有全国范围的
代表性与有效性，能够真实全面地反映我国稻
米产业化发展的真实情况。

虽然 2 225 家稻米加工产业化龙头企业样
本覆盖了我国全部省份，但受土地资源、气候条
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稻米产业化地区分布呈现
明显差异。按数量规模排序，华东地区稻米产业
化企业数量占样本数据的 34.7%，华中地区占比

23.5%，东北地区占比 23.1%，西南地区占比7.8%，
华南地区占比 5.6%，西北地区占比 2.7%，华北
地区占比 2.6%。从企业划分层级来看，国家级稻
米产业化龙头企业占比 3.0%，省级稻米产业化龙
头企业占比 31.7%，市级稻米产业化龙头企业占
比 65.3%。从企业控股结构来看，主要由民营及
控股稻米产业化龙头企业（占 86.1%）和国有及
控股稻米产业化龙头企业（占 13.0%）构成。

二、当前我国稻米产业化特征分析

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稻米产

业化通过形成较为稳定的稻米生产基地，利用专
业化、规模化和企业化来推动稻米生产由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转变［9］。为全面反映我国稻米产业
化的现状及特征，本文分别从稻米产业结构、生
产基地建设、农产品加工、服务与带动能力、食品
安全与质量品牌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

（一）稻米产业一二三产业建设及融合发展
情况

1.稻米企业类型以第二产业为主，产业融合
发展类型主要是一二产业融合及一二三产业融合

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企业类型分析，监测数
据显示，数量最多的为第二产业，稻米企业数量
为 1 064家，占全部稻米企业数量（2 225 家）的

47.8%；属于第一产业的稻米企业有 429家，占全
部稻米企业数量（2 225 家）的19.3%；属于第三
产业的稻米企业数量有107 家，占全部稻米企业
数量（2 225家）的 4.8%。全国 2 225家稻米企业
实现产业融合的企业数量达到 625家，占全部稻
米企业数量的 28.1%。产业融合类型主要以一二
产业融合与一二三产业融合为主，企业数量分别
为296家和233家。具体来看，实现产业融合的稻
米企业往往实力较强，其中，50.0%的国家级稻米
企业已经实现产业融合，省级稻米企业的产业融
合实现比例也达到 35.3%。

2.一二三产业融合情况地区差异较大，实现
一二三产业融合可改善企业经营状况

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稻米企业数量总计

233家。 其中东北地区、华中地区企业数量最多，
均达到 67 家，其次是华东地区（63 家）。而华南
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实现一二
三产业融合的稻米企业数量较少，四个地区一共
仅有 36家，与东北、华中、华东地区的数量差异较
大，区域分化明显。从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稻
米企业经营状况来看，其平均固定资产净值达到

4 811 亿元，平均科技研发投入为 188 亿元，平
均营业收入净利润率为 5.2%。综上可以发现，实
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稻米企业总体经营状况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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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种植基地建设数据仅包括 771 家国家级和省级稻米
产业化龙头企业。

②订单基地是指农业企业与农户之间签订生产订单，农

户根据订单组织安排农产品生产。

（二）稻米产业种植基地建设情况①

1.种植基地以订单生产基地为主、自建生产
基地为辅

建设种植基地有利于实现大量标准统一的
农产品长期稳定供给，以及实行专业化、集约化
的经营方式，进而提高农产品商品率［10］。监测数
据显示，2020 年稻米企业自建种植基地面积
628.1 万亩，单个企业平均自建种植基地面积

8 146.5 亩；稻米企业形成订单种植基地面积

3 899.8 万亩，单个企业平均订单种植基地面积

50 646.1 亩。将二者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订
单种植基地面积达到自建种植基地面积的 6 倍
以上，表明我国稻米产业基地建设以订单种植基
地为主。同时，对自建种植基地的土地来源进
行分析可以发现，自建种植基地面积中租赁农村
土地面积 211.2 万亩，占自建种植基地面积的

33.6%；吸收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面积 103.4
万亩，占自建种植基地面积的 16.5%。可见，租赁
农村土地是自建生产基地最主要的土地来源。

2.种植基地规模的集中程度从高到低依次
为绿色基地、自建基地和订单基地②

监测数据显示，自建种植基地面积前 10%
的稻米企业，基地建设面积占全部自建种植基地
面积的 75.3%；而订单种植基地面积前 10%的稻
米企业，基地建设面积占全部订单种植基地面积
的 62.5%。进一步分析基地面积前 1%的企业情
况，结果表明，自建种植基地面积前 1%的稻米
企业，建设面积占比为 33.8%；订单种植基地面
积前 1%的稻米企业，建设面积占比为 22.4%。值
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建设规模前 10%的企业还
是前 1%的企业，订单种植基地建设集中程度均
低于自建种植基地。这主要是因为，订单种植基
地建设的门槛较低，即中小型稻米企业有能力进
行建设，使得订单种植基地建设的集中程度有所
下降。此外，企业创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原料
基地面积的集中程度更为明显，前 10%的稻米企
业创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原料基地面积占全

部面积的 78.3%；前 1%的稻米企业创建的相应
面积占比为 36.9%，这主要是因为建设创建绿色
食品、有机农产品原料基地的门槛更高［11］。

3.种植基地建设规模地区差异大，东北、华
东和华中地区建设规模大

进一步地，比较我国不同地区的稻米种植基
地建设情况可知，当前我国稻米种植基地建设规
模在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见表 1，下页）。从
总量的角度来看，自建种植基地面积规模最大的
是东北地区，面积达到 283.7 万亩，占全部自建
种植基地面积的 45.2%；订单种植基地面积规模
最大的是华中地区，面积达到 1 396.1万亩；创建
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原料基地面积规模最大的
是东北地区，建设面积达到 458.9 万亩。值得注
意的是，东北地区、华东地区和华中地区在各类
种植基地建设面积规模相近，而其他地区则相
差较远。以订单种植基地面积为例，东北地区、
华东地区和华中地区均超过 1 000万亩，而其他
地区则均低于 100万亩。从企业种植基地建设规
模的平均水平来看，相较于总量不同地区的差距
有所下降，但地区间差异仍然存在。种植基地面
积平均规模最大的地区是东北地区，该地区每个
稻米企业平均自建种植基地 1.3万亩；订单种植
基地面积平均规模最大的地区是华中地区，该地
区每个稻米企业平均订单种植基地面积 9.4 万
亩；创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原料基地面积平
均规模最大的地区是华中地区，该地区每个稻米
企业平均创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原料基地面
积 2.9万亩。

（三）稻米产业农产品加工情况

1.以水稻产品加工为主，其他产品加工为辅
且占比小

从稻米种植再到消费者市场，需要通过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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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计算平均规模的企业基数为当年对该类别农产品进行
加工的企业数量。

加工的处理将原粮转变为成品粮，使其达到食用
的要求。监测数据显示，稻米企业以加工水稻为
主、其他产品加工为辅（见表 2）。在全国监测的
2 225 家企业中，有 91.4%的稻米企业对水稻进
行加工，水稻加工总规模达到 8 529.1万吨，平均
规模达到 4.2 万吨①。对大米加工的企业占比
为18.5%，大米加工总规模达到 37.6 万吨，平均
规模达到 2.9 万吨。此外，稻米中的脂肪经萃取
等工艺提取分离，可以得到油脂（即为稻米油），
但其对加工技术要求十分高［12］。根据监测数据，
仅有 2.2%的稻米企业对油料进行加工、1.2%的
稻米企业对食用油进行加工，但平均规模分别达
到 0.8万吨和 1.2万吨。

2.加工规模地区差异大，华东、华中和东北
地区为稻米加工主要地区

监测数据表明，不同地区的稻米企业农产品
加工规模差异大，我国稻米加工集中在华东、华
中和东北地区（见表 3，下页）。在水稻加工方面，
地区分布特征与稻米种植基地建设的地区分布

特征较为相似。东北、华东和华中地区的加工企
业数量相近，处于较高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差
异较大。例如，华东地区水稻企业数量是西北地区
的13倍，是华北地区的 15倍。水稻加工量总规模
最大的地区是华东地区，加工规模达到 3 080.1
万吨。华南地区水稻加工企业虽然仅有 102家，
但加工量总规模达 1 172.3 万吨，加工量平均规
模位列第一，平均每家水稻加工企业加工量为

11.5万吨。大米加工量的地区分布情况与水稻相
似，华东地区大米加工企业数量和加工量总规模
最大，但华南地区大米加工量平均规模最大。油
料加工方面，华东地区加工企业数量最多，但也
仅有 16家企业，而华北地区仅有 1家企业。油料
加工量总规模和加工量平均规模最大的地区是
东北地区，油料加工总量为 18.3万吨，平均加工
量规模为 3.7 万吨，加工总量是华南地区的 61
倍。 食用油加工方面，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没有

东北 华北 华东 华南 华中 西北 西南

总计

自建种植基地面积 283.7 13.1 157.6 20.1 132.8 12.5 8.3
订单种植基地面积 1 158.0 33.6 1 083.2 47.0 1 396.1 97.9 83.9

创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原料基地面积 458.9 17.1 426.6 27.0 433.6 32.3 32.9
平均值

自建种植基地面积 1.3 0.7 0.7 0.5 0.9 0.4 0.1
订单种植基地面积 5.1 1.7 4.8 1.1 9.4 3.0 1.1

创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原料基地面积 2.0 0.9 1.9 0.6 2.9 1.0 0.5

表 1 我国稻米种植基地建设的地区分布情况（单位：万亩）

加工企业比例（%） 总规模（万吨） 平均规模（万吨）

水稻 91.4% 8 529.1 4.2
大米 18.5% 1 231.2 2.9
油料 2.2% 37.6 0.8
食用油 1.2% 35.6 1.2

注：加工企业比例由当年对该类别农产品进行加工的企业数量，占全部监测企业数量的比例计算得出；计算平均规模的

企业基数为当年对该类别农产品进行加工的企业数量

表 2 稻米企业主要农产品加工类型与加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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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企业开展食用油加工，华东地区加工企业数
量、加工量总规模和加工量平均规模均为第一，
并且超过其他地区产量规模数倍。综上所述，不
同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和加工规模均存在较大
地区差异，华东、华中和东北地区无论是加工企
业数量还是加工规模都相对较高。

3.大型稻米企业加工实力强，但稻米加工存
在“长尾效应”

对比不同规模的稻米企业可以发现，规模越
大的稻米企业各粮食作物类别的平均加工量也
越高，但加工量总规模呈相反趋势。这意味着，目
前我国稻米加工存在“长尾效应”，即大型稻米企
业的加工实力强，但全国稻米加工业的主力仍是
中小型稻米企业。以水稻为例，国家级稻米企业
水稻加工比例达到 90.9%，加工量总规模达到

1 198万吨，加工量平均规模达到 20.3万吨。 省
级稻米企业水稻加工比例达到 91.6%，加工量总
规模达到 3 376 万吨，加工量平均规模达到 5.2
万吨。市级稻米企业水稻加工比例达到 91.5%，
加工量总规模达到 3 954万吨，加工量平均规模
达到 2.9 万吨。从总量规模来看，市级稻米企业

的加工量总规模最大，省级稻米企业的加工量总
规模次之，国家级稻米企业的加工量总规模最
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不同规模企业数量差
异较大。采用加工量平均规模指标分析后可以发
现，国家级稻米企业的加工量平均规模最大，是市
级稻米企业加工量平均规模的 7倍。

（四）稻米产业服务与带动能力情况①

1.稻米产业贮藏储藏能力基本能够满足粮
食加工规模

根据监测数据，具有贮藏储藏能力的稻米企
业比例为 81.2%，贮藏储藏总规模达到 3 670 万
吨，平均规模达到 4.7 万吨，超过水稻加工量的
平均规模（4.2 万吨）；而具有冷藏冷冻能力的
稻米企业比例仅有 18.9%，冷藏冷冻总规模为

225.8 万吨；具有运输能力的稻米企业比例为

52.4%，运输总规模为 2 244 万吨。可以发现，无
论是企业比例还是总规模，稻米企业运输能力大
约是贮藏储藏能力的 2/3。此外，我国稻米企业
当前的贮藏储藏能力基本能够满足粮食加工规

东北 华北 华东 华南 华中 西北 西南

加工企业数量

水稻（家） 469 46 705 102 496 54 162
大米（家） 50 9 145 52 122 7 27
油料（家） 5 1 16 3 13 3 7
食用油（家） 1 0 8 4 8 0 7
加工量总规模

水稻（万吨） 1 631.2 69.5 3 080.1 1 172.3 2 193.4 133.7 249.1
大米（万吨） 155.3 7.4 462.2 180.9 395.8 5.1 24.8
油料（万吨） 18.3 0.4 8.7 0.3 6.9 1.6 1.3
食用油（万吨） 0.000 1 0 29.6 0.5 1.9 0 3.6
加工量平均规模

水稻（万吨） 3.5 1.5 4.4 11.5 4.4 2.5 1.5
大米（万吨） 3.1 0.8 3.2 3.5 3.2 0.7 0.9
油料（万吨） 3.7 0.4 0.5 0.1 0.5 0.5 0.2
食用油（万吨） 0.000 1 0 3.7 0.1 0.2 0 0.5

表 3 稻米企业主要农产品加工量的地区分布情况

①服务能力数据仅包括 771 家国家级和省级稻米产业
化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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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贮藏储藏总规模分别达到粮食总加工量的

77.2%和水稻总加工量的 80.2%①。
2.带动各类主体数量规模大，服务的土地面

积广，带动能力的集中程度明显
监测数据显示，2 225 家稻米企业共带动农

户 624.9万户，带动家庭农场 8.8万个，带动农民
合作社 3.1万个，对农户支出总额②（含家庭农场
和合作社农户）827.5亿元，户均支出金额为 1.3万
元。进一步分析发现，稻米企业带动能力的集中
程度明显。在带动农户数量方面，带动农户数量
前 10%的稻米企业，其带动农户数量占带动农
户总量的 65.1%，带动农户数量前 1%的稻米企
业这一比例达到 28.1%；在带动家庭农场数量方
面，带动家庭农场数量前 10%的稻米企业，带动
家庭农场数量占总量的 99.4%，带动家庭农场数
量前 1%的稻米企业相应比例达到 88.5%；在带
动农民合作社数量方面，带动农民合作社数量前

10%的稻米企业，带动农民合作社数量占总量的

83.7%，带动农民合作社数量前 1%的稻米企业
相应比例达到 60.8%。 综上可以发现，家庭农场
与农民合作社的带动情况集中程度十分显著。从
社会化服务能力来看，有 56.9%的稻米企业开
展耕地服务，服务土地面积达到 2 207 万亩，有

58.6%的稻米企业有对农户开展服务，服务的农户
数量达到 377万户，户均服务土地面积为 5.8亩。

（五）稻米产业食品安全与质量品牌情况

1.食品安全认证比例较低，国家级稻米企业
的食品安全程度高

根据监测数据，45.9%的稻米企业建有专门的
质检机构，52.2%的稻米企业通过了 ISO 9000、
HACCP、GAP、GMP 等质量体系认证③，47.3%的
稻米企业获得“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
地理标志”（以下简称“两品一标”）认证。三项指
标均获得的稻米企业数量为 464家，占全部企业
数量的 20.9%。其中，国家级稻米企业 43家，占全
部国家级稻米企业的 65.2%；省级稻米企业231
家，占全部省级稻米企业的 32.8%；市级稻米企

业 190家，占全部市级稻米企业的 13.1%。可以发
现，随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认定等级的降低，获
得三项指标的稻米企业比例不断下降。

2.国家级稻米企业质量品牌建设呈总量少、
平均数量多的特征

根据监测数据（见表 4，下页），2 225家稻米
企业获得“两品一标”认证的产品数量达到 5 668
个。其中，国家级稻米企业 323个，省级稻米企业

1 380个，市级稻米企业 3 965个。平均来看，国家
级稻米企业获得“两品一标”认证的产品数量最
多，平均每个国家级稻米企业有 4.9个产品获得“两
品一标”认证；在拥有注册商标数量方面，2 225
家稻米企业拥有注册商标 7 392个。其中，国家级
稻米企业 1 014个，省级稻米企业 3 024个，市级
稻米企业 3 354个。每个国家级稻米企业平均拥
有注册商标 15.4个，是全部企业平均数量的 4.7倍。

三、我国稻米产业化存在的问题

（一）科技研发投入低，专利数量少④

保障粮食的供应与安全，最根本的途径是通
过科技进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国家粮食总产
量稳步上升，进一步地，利用先进科学技术使粮
食供给由“吃饱饭”逐步发展为“吃得好”和“更健
康”。然而，监测数据表明，当前我国稻米产业化
发展呈现科技水平含量低的状况。 2020 年有
52.5%的稻米企业科技研发投入为 0 元，而仅有

5.3%的稻米企业科技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①粮食包括小麦、玉米、水稻、大豆、杂粮、杂豆等，但不包

括薯类。

②农户支出总额包括土地租金、原料收购、工资福利、分红等。

③ISO 9000标准是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的总称，主要用于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实施和改进；HACCP是国际上共
同认可和接受的食品安全保证体系；GAP通过经济的、环境

的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措施，来保障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

GMP是药品生产和质量管理的基本准则，适用于药品制剂

生产的全过程和原料药生产中影响成品质量的关键工序。

④科技创新数据仅包括 771 家国家级和省级稻米产业化
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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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大于 3%①。此外，仅有 2%的企业建有国家级
研发机构。较低的科技研发投入水平，也使得科
技成果数量较少。仅有 31.6%的企业获得专利，
仅有 20.2%的企业获得省级以上科技奖励或荣
誉。研究表明，导致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程度较低
的原因主要包括：农业科技服务信息不对称、交
易平台落后、服务水平不高［13］。

（二）智慧农业管理方式有待普及
传统的农业生产管理模式只能通过生产者

的经验进行灌溉和施肥，这将会造成大量人力资
源的浪费，同时也可能对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产
生负面影响，不利于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14］。运
用智慧农业管理方式开展生产活动，能够实现智
能灌溉、智能施肥与智能喷药等自动控制，实现
水资源、化肥资源的有效利用［15］。由计量分析可
知，在控制企业规模的情况下，运用“智慧农业”
管理方式的企业比不运用的企业营业收入净利
润率要高 2.4%，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t值=2.00）。
然而，在当前全国 2 225家稻米企业中，仅有7.5%
的企业利用智慧农业管理方式开展生产活动，国
家级稻米企业采用的比例也只有36.3%。这意味
着，智慧农业管理方式还有待普及。这主要是由
于目前智慧农业发展成本尚未降至能普及的门
槛，智慧农业作为新兴技术尚未被普遍了解与接
纳［16］。

（三）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率低，新增投入资
金不足

企业只有在财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能实现
长久经营。粮食企业如果难以在市场中获得经济
效益，就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也无法开展研发
创新活动。监测数据显示，全国 2 225 家稻米企

业中有 70.7%的企业 2020年营业收入净利润率
低于 5%，89.4%的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率低于
全国农业行业营业利润率 9.3%的标准，此外还
有 83家企业净利润为负值。与 2019年同期相比，

45.1%的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率低于 2019 年同
期的水平。由此可以发现，当前我国稻米企业的
经营状况并不理想，呈现营业收入净利润率低且
增长乏力的特征。由于稻米产业经济效益低下，
企业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和开展研发创新活动，
体现在 2020年 69.2%的企业同比新增固定资产
投资为负，以及 98.7%的企业未从国外引进技术
和装备。

（四）规模化的大型稻米生产企业较少
形成超大型农业企业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

化发展，提高生产经营组织管理效率和效益。然
而，目前我国稻米行业还未能形成规模化和专业
化。在全国 2 225 家稻米企业中，企业营业收入
前 20%的企业营业收入规模占全部企业营业收
入规模的 64.9%；企业营业收入前 1%的企业占
全部企业营业收入规模的 20.8%，但仍然有必要
继续扩大头部企业的规模占比。从稻米产量来
看，稻米产量前 20%的企业粮食产量占全部企业
稻米产量的 69.7%，前 1%的企业占比为 33.6%，
数据结果与营业收入相似。这意味着，目前我国
规模化的大型稻米生产企业较少，不利于发挥超
大型农业企业的带动作用。若农业企业存在治理
结构不清晰和管理人员缺乏独立性等问题，企业
治理效率将难以提高［17］。此外，在缺乏新增投资

全部企业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获得“两品一标”认证的产品数量 5 668 323 1 380 3 965
获得“两品一标”认证的平均产品数量 2.5 4.9 2.0 2.7

拥有注册商标数量 7 392 1 014 3 024 3 354
拥有注册商标平均数量 3.3 15.4 4.3 2.3

表 4 稻米企业质量品牌建设情况（单位：个）

①《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销售收入在 2 亿
元以上的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

的比例不低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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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农业企业也难以通过兼并收购、重组
等形式拓展经营业务范围，以致超大型农业企业
形成缓慢。

（五）国有及控股类型的稻米企业品牌建设
与研发投入不足

国有及控股类型的稻米企业数量位列民营
及控股类型企业之后，占全部稻米企业数量的

13.0%。虽然数量规模不是最大，但是固定资产
净值超过 1 亿元的企业比例是民营及控股类型
企业的近 4倍，这意味着国有及控股类型的稻米
企业相对规模较大。但从一系列经营活动指标来
看，国有及控股类型企业活力远不及民营及控股
企业。监测数据显示，无论是品牌建设还是研发
投入，民营及控股企业均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见
表 5）。国有及控股企业在品牌建设方面仅次于
民营及控股企业，但在研发投入方面排名最末位，
未能有效发挥国有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对此也
有学者发现，国有及控股类型的农业企业在营运
资本投资决策目标上，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要高于
非国有控股企业，这导致国有及控股类型的稻米
企业品牌建设与研发投入不足［18］。

四、促进我国稻米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农业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创新财政
资金支持模式，注重研发成果的推广应用

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是保障国家粮食供
应与安全的关键。一方面，科技进步有助于提高
单位粮食产量，另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可以更

好地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因此，应鼓励稻米企业
不断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形成“一批研发人员、
一批攻关项目、一批研究成果”。应提供最基本
的资金支持，使得在灌溉节水技术、土壤质量提
升技术以及在育苗育种技术方面实现新突破，从
而培育出颗粒均匀、细长饱满的优质稻米新品种。
然而，科技研发创新具有“风险大、投入高、效益
周期长”的特点，因而需要政府创新农业科技创
新的财政资金支持模式，对研发基础好、已具有
创新成果、攻克重大农业技术难题、具有较大引
领带动作用的稻米企业予以优先支持。需要指出
的是，对于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不能如同大水
漫灌、遍地撒网地支持所有企业进行科技创新，
而是需要对重点企业进行精准支持。对此，可以
借鉴学习江苏省实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项目资
金”和“亚夫科技服务项目资金”的做法。 “农业科
技自主创新项目资金”聚焦于江苏省现代农业的
重大科技问题，用以支持现代农业关键技术的研
发；“亚夫科技服务项目资金”着力推进江苏省农
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精准对接地方优势特色农
业产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科技服务需求，加
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二者相互协调、共同
实施，支持提升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
农业科技为民服务水平，为江苏省现代农业提质
增效提供科技支撑。此外，也要注重研发成果的
推广应用，打造稻米科技示范基地，推出试验田
进行试育试种、举办优质米专场推介会和打造农
业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和服务平台等，助推农业

企业类型 “两品一标”强度 拥有商标强度 研发强度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0.02% 0.01% 0.18%
国有及控股企业 0.05% 0.07% 0.14%
民营及控股企业 1.76% 2.20% 0.23%
外商投资企业 0.01% 0.01% 0.23%

表 5 不同企业类型的品牌建设与研发投入情况（单位：%）

注：“两品一标”强度由获得“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产品数量除以营业收入所得，拥有商标强

度由拥有注册商标数量除以营业收入所得，研发强度由科技研发投入除以营业收入所得，目的是减少企业规模不一致

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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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加速农业
科技成果转移和转化。

（二）引导企业运用数字农业新技术，鼓励企
业入园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将数字农业技术应用于农业领域，实现对生
产活动的智慧管理，不仅能够使农业生产更标准
化、精细化，而且能使得生产成本降低，培育出优
质农产品。对于稻米加工行业长期存在的高增碎、
高能耗、高米温的“三高”顽疾，可运用数字农业
新技术，实现“三降”与“三增”，即降碎、降温、降
耗和增量、增质、增效［19］。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
的战略方向，又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因而
需要推广引导稻米企业运用数字农业技术，使
我国农业发展朝数字农业时代迈进。可以设立数
字农业生产示范基地，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使
当地稻米企业能够认识到数字农业新技术能够
提高劳动生产率、单位土地农业产出，最终可以
取得显著的经济效应。此外，企业会从成本与收
益的角度考虑是否采纳新技术，推广数字农业还
需要着力降低设备使用成本，这样才能更为广泛
地实现技术利用。当前，科技已经成为农业发展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农业智能化也已成为未来
农业发展的新方向。因此，需要推广引导稻米企
业运用数字农业技术，使我国农业发展朝着数字
农业时代迈进。此外，还应充分考虑稻米企业的
发展需要，鼓励企业入园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从
而推进规模化种养基地建设，促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20］。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为重要载
体，引导农产品加工向产业园集中，促进全产业
链开发、加工集群化和科技集成化。

（三）全面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充分发挥价格
机制作用，支持稻米企业精深加工和再生产

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和粮食产量，应让稻米生
产经营企业有利可图。若企业长期处于微利甚至
亏损状态，则难以吸引人才、技术和资金等进入
稻米产业，保障粮食供给与安全将无从落实。为此，
一方面，要强化“粮食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

负责制”等制度，有效协调多重约束目标的矛盾。
例如，在稻米生产和生态环保之间寻找平衡，不
能“一刀切”地无视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另一
方面，要充分利用价格机制引导稻米企业扩大农
业再生产，制定稻米目标价格，将稻米收购价格
与稻米生产效率挂钩，使高生产种植效率的企业
不断获得市场份额，从而提升总体稻米生产效率。
可以积极支持稻米企业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
实现稻米产品加工多元化。利用米糠压榨出稻米
油是提高稻米企业经济效益的便捷方法。稻米油
具有营养价值更高的特点，且米糠出油率可以达到

10%~20%，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还可以利用
米糠制成新型材料、环保用具、保健食品等，稻米
加工剩下的稻壳也能够作为燃料进行发电，使稻
米增值率不断提高。此外，应进一步支持华南地
区稻米企业扩大再生产。当前华南地区水稻加工
总规模仅为华东地区的三分之一，企业数量是华
东地区的七分之一，而该地区属于双季稻稻作区，
以双季稻三熟制为主，具有丰富的热能、光能和
水能资源，适合水稻种植。华南地区可以先通过扩
大订单生产基地面积实现规模化稻米种植经营，
弥补种植基地建设的不足，发挥出稻米种植与加
工潜力。

（四）培育打造大型稻米企业，着力发挥规模
经济效益与示范效应

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发挥引领带动、
科技创新、标准化生产等作用方面具有优势，企
业规模越大意味着在技术引进、市场拓展和品牌
建设等方面，越能把握机会和机遇，并且形成带
动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各类经营主体的示
范性作用。因此，要努力培育大型稻米企业，一方
面应当发挥大型稻米企业的辐射作用，着力破除
农产品地方保护主义，允许大型稻米企业在全国
设立种植和加工基地，加快地区间贸易流转，推
动其“走出去”，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
上促进其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企业
经营规模扩大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经营费

产业经济INDUSTRIAL ECONOMY 127



用，获取成本优势，市场经营难度也会相应降低，
有助于形成集群优势。应支持稻米龙头企业采用
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在此基础上鼓励
稻米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
式，组建大型农业企业集团。对条件基础好、发展
意愿强的企业，支持其通过银行贷款、发行债券
和上市融资等途径获取资金，从而实现低成本扩
张，提高市场占有率和核心竞争力，增强对市场
的控制能力。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专业化分工，贯通
全产业链，从而降低上游原料成本，获取下游市
场利润。

（五）提升国有稻米企业经营活力，加强品牌
建设并加大研发投入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一要
充分发挥国有稻米企业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中的作用。国有粮食企业（如中粮集团、中国储备
粮管理集团）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要通过粮食收购和粮食储备，服务国家
粮食宏观调控，实现“维护农民利益、维护市场稳
定、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守住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底线，国有稻米企业的首要任务是大
力发展粮食生产，做好国内市场的供应保障。二
要服务国家粮食宏观调控，利用粮食储备能力
维护市场稳定。为此，应进一步提升国有稻米企
业的经营活力，发挥国有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
方面的主要作用。一方面，对国有稻米企业的带
动作用进行考核，在完善合作利益分享机制上
进行有效探索，同时注重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公
平问题，使各类经营主体能够享受到合作红利。
国有稻米企业应承担起申报农产品地理标志认
证的主要责任，努力打造出具有地区知名度的
农产品品牌，使得农户等经营主体能够借助品
牌优势脱贫致富。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国有稻米
企业新的目标定位，努力将企业建设成创新能
力强、创新动力足、创新体制优的创新型企业，
在保障农产品供给需要的同时，引领农业科技
发展。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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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 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sur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Based on Monitoring Data of 2,225 Rice Enterprises

ZHANG Yan-long WANG Ming-zhe LIAO Yong-song

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ood security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initiative of
food security and build a higher level of food supply and security guarantee system. Based on the
monitoring data of 2,225 rice enterprises in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rice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and finds the following problems: low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mart agriculture" management methods to be popularized, low
net profit margin of enterprise revenue, few large-scale rice producers, and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in
brand building and R&D of state-owned rice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promote China's rice industrialization
and build the foundation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we should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funds for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novate the financial fund support mode, and focus on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D results; guide rice enterprises to use new digital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encourage rice enterprises to station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parks for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fully
implemen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food security,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price mechanism, and support
rice enterprises for deep processing and reproduction; cultivate and build large rice enterprises to bring
into play the benefits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s; enhance the operational vitality of
state-owned rice enterprises, strengthen brand building and increase R&D investment.

Key words: food security; rice industrialization; rice enterprises

（责任编辑：文丰安）

产业经济INDUSTRIAL ECONOMY 129


